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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新制漏報 常見三形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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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漏稅補繳 進項發票不能扣抵。 



中山通訊 109-1229 

2 

 

 

一、 出售分次取得房產 留意稅制 

2020-12-29 00:40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
  房地合一稅上路多年，仍有許多新、舊制申報錯誤的情形發生，高雄國稅局表示，

尤其是在賣家出售同一地號、建號的房地持分時，可能因為取得時間點不同，導致部

分持分要課房地合一稅，部分卻是歸入綜合所得課稅。 

  官員表示，房地合一稅是在 2016年 1月 1日上路，原則上交易近年新取得的不動

產，就會落入房地合一的課稅範圍，要在交易後 30日內申報；而以前就持有的不動產，

則維持舊制，列入財產交易所得，跟綜所稅一起申報。 

  由於新舊制申報規定不同，官員表示，同一地號、建號的房地持分，卻是在不同

時間點取得，這種情形就很可能導致賣家錯誤申報房地合一稅。 

  這種「分次取得、一次出售」的情況，最常見的案例，在於長輩過世後，多人繼

承老家不動產的家庭，官員表示，有些家庭未進行遺產規畫，幾年前長輩過世後房地

產被分割，由不同兄弟姐妹繼承，後來繼承人們打算轉售土地，因而將各自的持分移

轉到同一位手足名下，此時就可能發生同一地號的房地，因取得時間點不同，而分屬

新、舊制的情形。 

  官員表示，針對此種交易案件，國稅局會進行輔導，讓所有權人依房地取得日期，

分別適用房地合一新制或財產交易所得；國稅局不會等到隔年申報綜所稅時，才發現

賣家有漏報情形，而是在房地過戶之後，就從地政機關拿到資料，通知未申報房地合

一稅。 

  繼承房產的案件還要注意，官員指出，常常會有人在申報房地合一稅時，誤以長

輩過去買房的價格來申報，導致計算錯誤、構成漏稅；實際上，如果不動產是繼承或

受贈取得，要以繼承或受贈時的房屋評定現值、公告土地現值，依物價換算後作為取

得成本，藉此來計算交易所得及課稅。 

【2020/12/29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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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新制漏報 常見三形態 

2020-12-29 00:40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 出售房屋、土地不論賺賠，都要申報房地合一稅，高雄國稅局表示，從實務經驗

上來看，賣家賠售、僅出售土地、交換房地未收現金等三種情境最常漏報房地合一稅，

不只有漏稅罰，還要留意漏未申報的行為罰。 

  官員表示，過去申報不動產交易所得時，只有房屋部分要課稅，土地部分可免稅，

對於過去的地主而言，如果只是出售土地，可能就不會申報了；然而在房地合一稅上

路後，包括房屋基地、得以核發建照的土地等，其交易所得都是要課稅的，許多觀念

較老舊的地主，至今仍會忘記申報這筆交易。 

  另一種常會漏報的情況，在於稅法規定，交易過程不論有無應納稅額，都應當申

報房地合一稅，官員指出，常有地主認為房屋、土地是賠售的，沒有所得便不用申報，

因此被國稅局開罰。 

  第三種情況，官員表示，有時親友間為產權整合，會交換彼此的房屋或土地，過

程中也不涉及現金收付，因此未辦房地合一稅申報。 

【2020/12/29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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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營利事業創業期間發生之費用，應作為當期費用 

 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新設立之營利事業在創業期間所發生之費用，應作為當

期費用，不得分年攤提。 

  該局說明，營利事業「因設立所發生」之費用，如發起人報酬、律師與會計師公

費、設立登記之規費、發起人會或創立會之費用等，依所得稅法第 64 條規定，應作為

當期費用。至「非因設立營利事業所發生」之費用，除依同法第 45條規定應認屬資產

之實際成本，或依相關稅務法令規定應以遞延費用認列者外，亦應列為當年度費用。

又所稱「創業期間」，係指營利事業自開始籌備至所計劃之主要營業活動開始且產生

重要收入前所涵蓋之期間。 

  該局舉例說明，A公司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廣告費 100 餘萬元，

經查核 A 公司經營餐飲業，其於 106 年 8 月 1日設立，106年 2月開始市場調查、培訓

員工等支出共 3 百餘萬元分年攤銷，107 年度列報分攤創業期間廣告費 100餘萬元，因

上開支出發生於創業期間，應列為 106年度之當期費用，不得分年攤提。  

  該局呼籲，新設立之營利事業，如創業期間有發生費用時，應注意前述規定，以

維護自身權益。 

（聯絡人：審查一科鄭審核員；電話 2311-3711分機 1209） 

更新日期：109-12-29 

分 網：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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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漏稅補繳 進項發票不能扣抵 

2020-12-29 00:40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 進項發票的節稅效果，僅限於申報期間內確實申報的發票，南區國稅局表示，很

多營業人被查到漏報銷售額，才想提出進項憑證抵稅，在稅法上是行不通的。 

  官員表示，依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》第 35 條規定，營業人不論當期有無

銷售額，都應按期申報銷售額、應納或溢付稅額，這代表進項稅額的扣抵，要以「已

申報」為前提。 

  然而在實務經驗上，官員表示，很多營業人常常會把進項發票扣在手中，認為當

期進銷金額已經足額，不想將進項全部申報給國稅局，這就可能會導致漏稅發生時，

反而損失進項扣抵的權益。 

  官員舉例，國稅局最近查獲台南某間汽車零件批發公司，在上一期漏開一張銷售

額 500 萬元的發票給客戶，但在被國稅局查獲之後，這間公司才把原始向製造商進貨

的 400萬元發票拿出來，跟國稅局主張該筆發票尚未申報，想要扣抵漏稅的部分。 

  然而依據稅法規定，這樣做是不行的，官員表示，針對此個案，國稅局仍以 5%計

算出 25 萬元漏稅額，向該公司進行補稅並裁罰。 

  官員表示，由於罰鍰是以短漏稅額來計算，因此對於營業人而言，無法以進項發

票扣抵稅額，影響就會更大。 

  如果真的是出於一時疏忽而漏開發票，官員表示，可以在未經檢舉、未經國稅局

調查之前，主動向轄區國稅局補申報，並加計利息補繳稅款。 

  官員表示，用此方式主動補申報的案件，國稅局還是會認可當期的進項憑證，可

以用於扣抵銷項稅額 ，不會因為先前漏報而喪失權益。 

【2020/12/29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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